附件：

叶县2025年初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使用计划

为做好2025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工作，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省市相关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如下使用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工作安排，积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规范资金项目管理，优化财政衔接资金支出结构和比例，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有力支撑。

（二）编制的必要性。截至2024年12月25日，全县共有脱贫户20344户、74315人，监测对象5116户、16423人（其中边缘易致贫户1609户、4819人、脱贫不稳定户1144户、3552人、突发严重困难户2363户、8052人）。为提升脱贫质量，全面巩固脱贫成果，需继续实施相关乡村振兴、产业帮扶、政策保障类项目。

（三）所达到的综合效果。通过继续实施产业项目，实现已脱贫人口收入稳定增长，“两不愁三保障”稳定实现，确保不出现规模性返贫。

二、计划资金规模
叶县2024年度中央、省级、市级、县级衔接资金共计7220万元。以此推测2025年计划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21733万元。其中，中央资金7759万元，省级资金3131万元，市级资金3543万元，县级资金7300万元。
三、建设任务

（一）乡村建设类项目。计划安排实施项目2个，涉及资金6493.5万元。
（1）建设任务：一是计划为全县11个乡镇61个行政村实施村内道路修建任务，共计划修建村内主、次干道148.36公里；二是计划建设：1、马庄乡马庄村修建均深1米，均宽0.85米封闭式排水沟187米；修建均深1.35米，底部均宽1.2米，上开口均宽4米开放式排水沟440米；2、马庄乡李庄村修建均厚0.18米，均宽3.5米C25混凝土道路1143米；修建均深0.8米，均宽0.5米封闭式污水沟300米；3、马庄乡水郭村修建均厚0.18米，均宽3.0米C25混凝土道路275米；修建均厚0.18米，均宽4.5米C25混凝土道路23米；修建均深1.5米，均宽1米封闭式污水沟290米；4、马庄乡大陈庄村修建均厚0.18米，均宽3.5米C25混凝土道路377米；修建采用DN500-HDPE双壁波纹管封闭式污水沟377米；5、仙台镇老程庄村修建均厚0.18米，均宽4.0米C25混凝土道路2000米；6、辛店镇大木厂村修建均厚0.18米，均宽3.0米C25混凝土道路858米；修建均厚0.18米，均宽2.5米C25混凝土道路2043米；
（2）资金安排：计划使用资金6100万元。
（3）时间进度：2025年11月底前全面完成。
（4）绩效目标：该项目实施后，可有效解决群众出行难问题，惠及群众86362人。
（5）责任单位：县乡村振兴局、县宗教局
（二）产业发展类项目。计划安排实施项目16个，涉及资金11247.142万元。
（1）建设任务：一是计划对全县市派驻村第一书记共计38人，开展实施驻村帮扶工作专项工作经费，每人每年2万元，共计76万元；二是计划对全县9个乡镇22个行政村，实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主要用于村集体经济产业发展，每村50万元；三是计划建设：特色农产品集采展示中心，位于现有建筑质检交易中心展示大厅内；四是对全县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进行贴息；五是计划实施农业种植结构调整，重点扶持范围为优质小麦、优质蔬菜、食用菌和中草药等，鼓励群众通过种植结构调整，增加土地种植收益。此外，引导群众通过与企业合作，发展特色农业，拓宽增收渠道；六是计划对全县主要农业乡镇的约50万亩小麦，进行病虫害统防统治。针对小麦中后期对产量影响较大的重大病虫害，统一购买高效杀菌剂（主要防控小麦条锈病、赤霉病）、杀虫剂（主要防治小麦蚜虫）、社会化服务，对项目实施区进行统防统治。并通过宣传发动，组织带动广大农户进行病虫害防治，指导农户及时科学防治，提升小麦产量，保障夏粮丰收；七是计划在田庄，仙台，常村，龙泉，龚店等乡镇实施10万亩富硒小麦建设，喷施三遍富硒喷施宝，使小麦硒含量达到富硒作物标准；八是项目计划用地96.06亩，拟建设一座年产8.7万吨的食用菌基料场，规划建设9条发酵槽约4500㎡(55.5x9mx9)，用于一次发酵；33条发酵隧道约27324㎡(46x4x4.5mx33)，用于二、三次发酵；九是新建联动发酵槽9条，总建筑面积4500平方米。其中，每条规格长55.5米，宽9米，高9米，以及配套建设相关配套设施；十是项目占地面积99亩，总用地面积66384.08㎡，总建筑面积91867.80㎡。项目主体工程为4栋建筑及室外配套工程。1#楼农机农资仓储展销及交易区，建筑面积 39371.26 ㎡。2#楼售后服务及展销区，建筑面积 6238.20 ㎡。3#楼农机农资仓储展销区，建筑面积 39371.26 ㎡。4#楼仓储物流中心，建筑面积 6149.24 ㎡；室外配套工程：室外道路硬化、绿化、室外综合管网、充电桩、变配电等内容；十一是计划建设内容：计划新建生产用房1座，建筑面积2100平方米；十二是计划建设：厂房建筑面积9693.81㎡，冷库建筑面积2866㎡；十三是计划建设标准化厂房 2 栋（钢架结构）,1#厂房面积一层2858.27㎡。2#厂房面积 3 层建筑面积1703.67㎡；十四是计划建设：1，投资用于农副产品加工（粮、油、山野菜）等车间设备建设，其中包括农副产品加工车间，规模适宜的仓储设施，农副产品展示中心，直播间等配套建设；十五是项目占地1000亩。（1）蛋鸡养殖区：占地30亩，新建一个20万羽蛋鸡养殖场，包括3栋6万羽的商品蛋鸡舍和1栋2万羽的试验蛋鸡舍；（2）配套辅助设施包括：办公楼1栋，职工宿舍、食堂、蛋库、配电室及发电机房、饲料库、消毒室、品牌蛋加工间、粪污处理设施及场内道路硬化、给排水灌溉系统、农用机械存放库等。（3）有机原粮种植区：970亩，利用养殖区分离后的粪渣还田，供应品质原粮生产；十六是计划建设现代化标准猪舍33栋，共计33000平方米。其中，每栋长88米，宽11.4米，约1000平方米，并配备相关配套设施。

（2）资金安排：计划使用资金11247.142万元。
（3）时间进度：2025年12月底前全面完成。
（4）绩效目标：项目实施后，助推发展村集体经济，调整种植结构，鼓励扶持畜牧养殖，在增加村集体经济的同时，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惠及群众462448人次。
（5）责任单位：县组织部、县乡村振兴局、县发改委、县粮食物资储备局、县金融服务中心、县农业农村局、田庄乡人民政府、龚店镇人民政府、龙泉镇人民政府、马庄回族乡人民政府、辛店镇人民政府、任店镇人民政府、保安镇人民政府

（三）政策保障类项目。计划安排实施项目8个，涉及资金3339.4万元。
（1）建设任务：一是对全县3850名学生实施短期技能及雨露计划专项补助；二是计划在南部4个山区共开发225名生态护林员，参与森林防火宣传、巡山扑火、计划烧除、设置隔离带、查看火情、病虫害防治等工作。工作时限为6个月，每人每月1000元；三是计划在18个乡镇（街道）选聘农村管理员4000人，每人每月补助350元，用于村庄卫生保洁和人居环境监督管理；四是脱贫享受政策户和监测对象（风险消除户除外），在省外、省内县外，县内乡外务工人员，实施交通费补助及务工奖补政策，每户不高于3000元；五是计划在全县18个乡镇（街道）设置道路管养员，用于吸纳有劳动能力的脱贫群众负责村内道路管理及养护，保证道路项目长期运营发挥效益。共开发290名，每人月补助300元。
（2）资金安排：计划使用资金3339.4万元。
（3）时间进度：2025年12月底前全面完成。
（4）绩效目标：项目实施后，一是可有助于脱贫群众通过技能培训提高工资收入；二是可鼓励群众通过外出转移就业，提高收入；三是吸纳脱贫群众就近务工就业拓宽增收渠道，惠及群众23345人次。
（5）责任单位：县乡村振兴局、县林业局、县交通局、县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管理费。计划安排实施项目1个，涉及资金652.958万元。

（1）建设任务：一是计划为全县2025年项目库24个项目，设置项目管理费，按照总项目2%提取。
（2）资金安排：计划使用资金652.958万元。
（3）时间进度：2025年12月底前全面完成。
（4）绩效目标：项目实施后，项目管理费实施后，可有效解决项目前期设计、勘测、立项、招标等所需费用。提高项目实施的科学性及可行性，促使扶贫项目高效、精准落地实施。

（5）责任单位：县乡村振兴局。
四、部门分工
（一）根据本方案以及项目主管部门提出的经中共叶县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批准的项目资金申请，县财政局会同乡村振兴局、发改委等部门负责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分配管理、年度衔接资金使用计划的确定、督办检查等工作。

（二）县财政局、乡村振兴局、发改委会同农业农村局、林业局、金融局等部门和有关乡镇，分别负责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管理工作。一是村内道路、雨露计划、外出务工奖补、项目管理费等项目由乡村振兴局负责实施；二是少数民族村内道路由宗教局负责实施；三是市派第一书记开展工作帮扶经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由组织部、乡村振兴局配合负责实施；四是金创富硒小麦产业园及配套建设项目由发改委负责实施；五是小额贷款贴息项目由金融局负责实施；六是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奖补、小麦中后期病虫害统防统治、富硒小麦标准化种植示范、秸秆综合利用食用菌基料场建设及其配套、农村管理员等项目由农业农村局负责实施；七是农机农资综合市场售后服务及展销区项目由田庄乡政府负责实施；八是羊肚菌种植产业园项目（二期）由龚店镇政府负责实施；九是龙泉镇果蔬食品加工项目（一期）由龙泉乡政府负责实施；十是张庄村村集体经济熟牛肉加工及速冻食品建设项目由马庄乡政府负责实施；十一是桐树庄村农副产品加工项目由辛店镇政府负责实施；十二是宋营村种养结合循环农业项目由任店镇政府负责实施；十三是杨令庄村集体经济生猪养殖综合体项目由保安镇政府负责实施；十四是叶生态护林员公益岗位项目由林业局负责实施；十五是交通道路“管养员”公益性岗位项目由交通局负责实施。

以上负责项目实施的单位要严格执行《河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三）县纪委监委、审计局、财政局、乡村振兴局、发改委等部门，负责统筹资金分配使用的监督和检查。
五、
资金使用操作程序

从资金统筹操作程序和资金拨付保障操作程序两方面来制定，操作程序要规范、可操作性强。
（一）资金统筹操作程序
（1）县财政部门收到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指标后，通知相关部门完善手续，县财政部门根据项目批复，及时将资金对接到项目。
（2）项目主管单位根据年度规划和项目库确定建设的项目，由县财政局、发改委、乡村振兴局向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提出项目建设资金申请。
（3）项目资金申请经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后，确认该建设项目在县年度规划和项目库范围以内，签字盖章后，经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后，由项目主管单位或相关乡镇政府组织实施。
（4）项目实施单位依据批复的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建设（施工）合同和项目建设进度报账。
（5）报账资料由项目主管单位负责审核把关；县发改委、乡村振兴局负责确认项目是否在项目库；县财政局按照《河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河南省财政农业专项资金报账制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审核后支付资金。
（二）资金拨付报账操作程序
补助类项目报账：补贴项目实施单位依据相关政策及补贴标准，负责收集核实农户姓名、身份证号码、社保卡帐号等信息，运用“一卡通”系统，比对人员信息并编制录入补贴发放清册，核对无误后录入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发放系统。实施单位整理完善相关资料，由乡村振兴局、财政局审核后，安排资金由代发银行通过“一卡通”的形式直接打卡兑付给农户。

工程类项目报账：项目实施单位为第一责任人，在乡村振兴局、财政局统一调度下履行项目管理职责，具体对项目前期入库手续的办理、评审、招标采购、合同签订、施工进度督促、验收、收集整理报帐资料并对真实性负责、项目绩效管理等相关事项负责。根据项目建设进度，项目实施单位完善相关资料，由乡村振兴局、财政局审核后，予以拨付资金。
六、监管措施

（一）组织监管。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由县委、县政府按照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任务目标，统一安排使用。
（二）部门监督。县纪检、审计、财政等有关部门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
（三）社会监督。建立健全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全程公开公示制度。资金分配、使用情况等信息通过政府门户网站等渠道及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到村到户资金要在项目所在行政村进行公示公告，期限不少于10天。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村委会要深度参与涉农资金和项目的管理监督。
（四）完善绩效评价。进一步完善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绩效评价制度。县财政局牵头，县乡村振兴局商有关部门负责落实项目任务和目标，并结合项目主管部门商财政部门负责资金的绩效考评。

